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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以下决议的执行情况编写的： 

(a) 2003年 6月 23日题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领域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
议结果的统筹协调执行及后续行动”的大会第 57/270 B号决议； 

(b) 2003年 7月 22日题为“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运作”的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第 2003/31号决议； 

(c) 2003年 7月 22日题为“国际预防犯罪中心的工作，包括联合国预防犯
罪和刑事司法基金的管理”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3/24号决议。 

2． 在其第 57/270 B号决议第 46段，大会请每个职司委员会在秘书长向每个职
司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及其中所载建议的基础上，审查其工作方法，以便更好地执

行联合国各次主要会议和首脑会议的结果，同时认识到没有必要采取统一办法，

因为每个职司委员会都有自身的特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和其他相

关机构至迟应于 2005年就此项审查的结果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二、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运作 

A．任务规定和职权范围 

3． 在其 1992年 2月 6日的第 1992/1号决议中，经社理事会通过了作为 1991年
12月 18日大会第 46/152号决议附件的《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原则
声明和行动纲领》，并且决定解散犯罪预防和控制委员会，成立预防犯罪和刑事

司法委员会，作为经社理事会的一个职司委员会。 

4． 根据《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原则声明和行动纲领》（大会第
46/152号决议，附件）第 26段，该委员会拥有以下职能： 

(a) 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向联合国提供政策指导； 

(b) 根据原则声明和行动纲领第 21 段所规定的优先原则，在中期规划制度
的基础上，制订、监督和审查方案的执行情况； 

(c) 促进和帮助协调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研究所的活动； 

(d) 动员会员国对本方案的支持； 

(e) 筹备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并审议关于该大会所提交工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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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可能主题的建议。 

5． 通过其每年的届会和闭会期间的工作，委员会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向
联合国提供了广泛的政策指导。正如委员会历届会议的报告中所反映的那样，它

处理了范围广泛的高度优先问题，就这些问题开展了深入的政策对话，并提出了

政策和方案建议，而且这些建议事后得到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的批准。委

员会的指导和建议已经导致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大会第 55/25
号决议，附件一）及其三个议定书（大会第 55/25 号决议，附件二和附件三，以
及大会第 55/255 号决议，附件）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大会第 58/4 号决
议，附件）的谈判和通过。 

6． 根据《方案规划、预算内方案部分、执行情况监测和评价方法条例和细则》，
委员会充当了监督《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制定、监测以及审查执

行情况的实质性政府间机构。为此，委员会对拟议的中期计划、中期计划的修订

和两年期工作方案进行了定期审查并提出了建议。根据 2003 年 12 月 23 日的大
会第 58/269号决议，委员会将在其第十三届会议上审查拟议的毒品与犯罪方案两
年期方案计划，该两年期方案计划将构成拟议的 2006- 2007年两年期战略框架的
一部分，用来取代目前的四年期中期计划。委员会还审查了关于方案工作情况的

年度报告和其他相关报告。 

7． 在其每一届会议期间，委员会都特别关注对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
研究所网络的指导和支持工作。它定期审查了有关这些研究所活动的报告，并且

推动其在方案的不同领域中发挥作用，如研究、技术援助和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

事司法大会。 

8． 委员会努力动员会员国通过增加经常预算分配款、自愿财政捐款和实物捐款
等方式向方案提供支持，这些支持中包括实务方案指导和财政资源。 

9．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充当了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筹备机
构的作用。委员会通过辩论和拟定有关大会组织和实务方面建议的方式履行这种

职责，包括有关大会实质性议程项目和有关将要在即将召开的大会期间讨论的工

作会议主题的建议。其关于大会的建议都是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供大会通

过。委员会还确定并审查大会结论和建议的后续行动。例如，委员会制订的关于

执行《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的维也纳宣言》的行动计划在第

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1
上获得通过，并且于 2004年 12月 4日经

过大会第 55/59 号决议核准。委员会继续对执行这些行动计划所取得的进展进行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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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工作方法 

10．自其成立以来，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就一直特别关注战略管理问题，
其中包括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工作的战略管理。委员会审议的结果

及其在这方面的决定和建议在其第 1/1号和第 6/1号决议以及大会 1995年 12月
21日第 50/146号决议和 1995年 12月 23日第 50/214号决议的有关条款中得以反
映。委员会一直设法对其工作进行有效管理，其方式包括制定多年期工作计划；

在委员会历届会议之前征求会员国的建议并具体说明随这些建议一起提交的详

细信息以供其审议；确定其每届会议的优先讨论的主题；成立一个有关联合国预

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资源调动问题的非正式协商小组和一个非正式的工作组

以审查方案的任务规定和资源；召开其主席团闭会期间会议和其主席团与麻醉品

委员会主席团的联席会议；开展其主席团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团之间的年度

对话；请五个区域组的主席、77国集团和中国主席以及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参加主
席团的会议；就其预定举行的会议的方案制订和筹备问题向各常驻代表团提供闭

会期间情况介绍；举行非正式的闭会期间会议；开展与其届会相关的小组讨论和

工作会议。 

11．委员会在其题为“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对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方案的战略管理”的第 6/1 号决议第一节中，决定制订一个多年期工作计划，每
年专门讨论审议某一特定主题，以便努力简化委员会的议程并预先规划实质性讨

论。因此，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 1999年 7月 29日通过其题为“联合国经济、
社会及有关领域的结构改革与振兴以及联合国与布雷顿森林机构之间的合作”的

第 1999/51 号决议时，该委员会就已经遵守了这一规定。经社理事会在该决议中
请各职司委员会考虑通过一项多年期工作方案。委员会在其第六届会议上确定了

其第七、八和九届会议的主题。委员会在其第九届会议上商定委员会应当每年就

其下届会议的主要议题作出决定，这样就使其在选择最适当的主题方面具有灵活

性。迄今为止，委员会已经为其历届会议选择了如下主题： 

(a) 跨国有组织犯罪（第七届会议）； 

(b) 预防犯罪（第八届会议）； 

(c) 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的成果（第九届会议）； 

(d) 全球反腐败行动所取得的进展（第十届会议）； 

(e) 刑事司法系统的改革：实现效能和公正（第十一届会议）； 

(f) 贩卖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第十二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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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法治与发展：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业务活动的贡献（第十三届会议）。 

在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期间，建议以下主题作为今后会议讨论的主题：“家

庭暴力”；“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联系、概念和国际反应”；和“洗钱、

犯罪活动和恐怖主义的经费筹措”。 

12．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第 2003/31 号决议中鼓励委员会成员国在委员会届会开
始前一个月根据其第 5/3 号决议向委员会提交其建议草案，并在此种建议中列入
委员会第 4/3 号决议附件所要求的资料；赞同委员会要求其主席团每年就其闭会
期间的工作提交报告的请求，其中包括会员国对有关提交建议草案的程序要求的

实际遵守情况。 

13．委员会关于成员国根据委员会第 4/3 号决议附件的要求提前提交建议草案详
细资料以供其审议的经验一直十分复杂。在委员会通过其第 5/3 号决议之后，提
交委员会第六届会议审议的建议草案都伴随有关于所需资料的声明，尽管覆盖范

围不同（例如见会议室文件 E/CN.15/1997/CRP.13 和 Add.1）。自此之后，没有
提供这种声明。 

1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2003/31号决议中决定，自 2004年起，委员会应在
其届会结束时选出下届会议的主席团并鼓励其在委员会常会以及非正式闭会期

间会议的准备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以使委员会能够向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

法方案不断提供有效的政策指导，并决定主席应酌情请五个区域组的主席、77国
集团和中国主席以及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参加主席团的会议。 

15．委员会在其第十二届会议上商定将不在第十三届会议开幕时选举新的主席
团，第十二届会议的主席团成员还将作为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主席团的成员。委

员会在其第十三届会议结束时将举行其第十四届会议的第一次会议，惟一目的是

选举一名主席、三名副主席和一名报告员。委员会主席酌情请五个区域组的主席、

77 国集团和中国主席以及欧洲联盟轮值主席参加主席团的会议已经成为一种惯
例。 

16．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2003/31号决议中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
国际预防犯罪中心向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委员会或通过委员会的建

议赋予的任务授权执行情况的报告，其中包括有关对此种执行的要求的资料。在这

一方面应该忆及的是，根据委员会第 6/1号决议，委员会请其主席召开一次其成员
非正式工作组会议，以便对方案任务和资源进行评估。该工作组的评估结果和建议

被载入委员会第七届会议的一份会议室文件（E/CN.15/1998/CRP.2）。该会议室文
件将在委员会的第十二届会议上提交给委员会。另外，在其第六届和第八届会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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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委员会分别收到关于按今后几年的议程项目所列举的报告义务的预测报告

（E/CN.15/1997CRP.17和 E/CN.15/1999/CRP.14）。此后，定期向委员会主席团提
交拟议议程项目项下的授权报告清单，以便为主席团拟定有关委员会下届临时议程

草案的建议提供便利。载于 2002-2005四年期 2
中期计划方案 12之中的一份政府间

机构综合决议清单对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工作任务进行了阐述，该四年

期中期计划是大会经其 2000年 12月 23日的第 55/234号决议和 2002年 12月 20
日的第 57/282号决议通过的，2004-2005两年期的拟议方案预算的第 16节（A/58/6
（第 16节））3

由大会 2003年 12月 23日第 58/270号决议通过。中期计划和方
案预算构成了将所有立法授权转化为具体方案活动。大会在其第 58/269号决议中
请秘书长编写一份用以取代现行四年期中期计划的“战略框架”文件，提交大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审议，该文件将包括： 

(a) 第一部分：反映本组织各项较长期目标的计划大纲； 

(b) 第二部分：涵盖两年的两年期方案计划； 

委员会将对收到的预防毒品和犯罪方案的拟议两年期方案计划

（E/CN.7/2004/12-E/CN.15/2004/13）进行审查和提出意见，该方案计划将构成即
将提交给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的 2006-2007两年期拟议战略框架文件的一部分。 

17．按照审查概算的政府间机构做出的决定，方案预算确定了在本组织的总体预
算和要求的范围内，执行方案任务所需并分配用于预算中拟议活动的经常预算资

源。2004-2005 年两年期方案预算的资源核定数额不包括与新的《联合国反腐败
公约》有关的核心工作所需的三分之二员额，而这些员额都是秘书长的预算中提

出的和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建议核准的。该方案预算还提供了有关估计将

用于该两年期的预算外资源数额的资料。鉴于在执行方案的资源分配方面已经出

现重大进展，特别是通过增加自愿捐款方式，因此这些进展是在非常小的资源基

础上取得的，并且可利用的资源规模仍然远远低于方案的全部要求，特别是为落

实快速的实质性倡议和向请求国提供技术援助所需的资源。 

18．关于在整个两年期方案预算内任务执行情况的资料载于秘书长关于
2000-2001两年期联合国方案执行情况的报告（A/57/62）中，特别是在表 1和表
4 中。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在本两年期内已列入方案的产出方面的执
行率为 138%，如果只考虑按原计划执行的产出和在本两年期内通过立法增加的
产出，则执行率为 96%。 

19．关于 2002-2003年两年期方案预算执行情况的资料将在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
上最终定稿，并将供该届大会采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最初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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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如果考虑到与本两年期开始时列入方案的产出相关的已执行可计量产出，

则本两年期的执行率为 142%。根据成果预算制，报告将把重点放在已经取得的
成果方面。本两年期的方案成果的重点包括： 

(a)《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三个议定书中的前两个议定书生
效，截止本两年期末，57 个国家批准该项《公约》，45 个国家批准《联合国打
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防止、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补充

议定书》（大会第 55/25号决议，附件二），40个国家批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
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大会第 55/25 号决
议，附件三），12个国家批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
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大会第 55/255号决议，附件）； 

(b)《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迅速谈判和通过以及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高级
别政治会议于 2003年 12月 9日至 11日在墨西哥的梅里达市召开，在这次会议
上，有 95个国家签署了该项《公约》，并有一个国家批准了该项《公约》； 

(c) 总的来说，通过讨论会、专业实务情况介绍和培训等活动向大约 150 个
国家提供援助，并通过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活动向大约 60个国家提供直接援助，
涵盖范围广泛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问题，并使包括约 800 名妇女在内的大约
2600官员受到培训； 

(d) 调动约 1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业务活动，比上一个两年增加了 30%。 

C．与会员国的对话 

20．已经采取了几项举措来加强委员会与会员国之间以及会员国与会员国之间关
于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优先事项和管理问题的对话，特别是在 2003
年早期启动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方案管理改革的背景之下。除了非

正式闭会期间会议和委员会扩大主席团会议之外，还为各常驻代表团举办了有关

方案管理改革和预算问题特别情况介绍会。举办许多专业情况介绍会，就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合并后两年期预算问题向会员国提供补充情况。另外，

执行主任和高级工作人员还经常同区域组的主席及会员国的代表见面，向他们通

报事态进展。有关办事处的工作和决定的资料定期在网上公布。 

21．2003年 1月，会员国批准了一份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编写的题为“业务
优先事项：中期指南”的文件，该文件涉及到对以下方面的承诺： 

(a) 探索一种解决毒品和犯罪问题的综合性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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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将毒品和犯罪问题纳入可持续发展范围之内； 

(c) 平衡预防和执行活动； 

(d) 在知情和战略远见的基础上选择行动； 

(e) 帮助建立推动国际最佳做法的制度； 

(f) 调节利用伙伴关系力量的资源。 

22．随后在 2003 年上半年发起了管理改革，从而为落实各项业务重点奠定了基

础。重点在于精简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职能，以实现对外地办事处网

络重新布局、奠定稳定而可预见的收入基础和加强人力资源管理、财务控制和信

息技术。采用了一些基本规划工具，例如国别简介和战略方案框架等，以支持业

务活动的开展。 

23．2003年 8月 1日开始采用新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组织结构，这种

结构既体现了办事处的任务，又因有利于对毒品、犯罪和恐怖主义等的威胁采取

综合方针而可发挥协同效应。新的结构由四个支柱构成：(a)管理能力建设技术援

助方案的业务司；(b)负责为决策机关服务、管理现行公约和提供条约执行中的法

律专门知识的条约事务司；(c)负责建立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知识方面的领导

地位和与其他伙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关系的政策分析和公共事务

司；和(d)一个提供人力资源、信息技术和财务管理服务的管理支柱。尽管正在业

务一级对打击非法药物和犯罪的活动进行全面整合，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署基金

和国际预防犯罪中心基金在管理各自的资金方面却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性。执行

委员会在支助执行主任的政策制订和决策方面起着指导机构的作用。它包括了联

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和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的所有司长。办事处的新的组

织结构已在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组织问题的公报中公布

（ST/SGB/2004/6）。 

24．新的组织结构中包括一个独立评价职能，其结果应向高层管理部门和会员国

报告。制订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评价活动的工作方案；它涵盖了由联

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提供经费的第一批项目与活动。评价完成后，其结

果将提交给委员会审查。所有项目通常都包括提供评价。已经采取措施使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财务信息管理系统（ProFi 系统）扩大到联合国预防犯罪

和刑事司法基金提供经费的活动，从而使整个办事处的实质性监测系统化，并通

过内联网向所有管理人员提供关于项目进展情况和监测报告等方面的信息；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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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还可在线访问 ProFi 系统。此外，就监测和质量管制而言，负责所有业务活动

核准事宜的方案和项目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正在根据管理改革的情况进行修订。委

员会确保项目建议符合业务需要，达到质量要求和注重结果的要求，并遵守成本

控制。 

25．作为改革措施的一部分，编制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2004-2005年

两年期的合并预算；该预算在 2003 年 11 月 10 日的委员会闭会期间会议上作了

介绍。合并预算对 2002-2003 年两年期进行了回顾，并且为 2004-2005 年两年期

提供了一个包括资源要求在内的方案纲要。 

26．经过联合国总部人力资源管理厅、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由工作人员和管理代表组成的联合咨询委员会进行协商，通过了一项工作

人员轮调政策。与秘书长关于调动问题的政策一致，该项政策的目的是满足组织

需求、培养多种技术和多才多艺的工作人员及提供职业机会。外地办事处的配置

得以精简和标准化。其他改进包括将重点放在实现性别平等目标、提供灵活工作

安排的新工作生活政策和设立联合国监察员办事处维也纳分部上。另外，还与会

员国协商，共同发起了一项“忠诚倡议”。 

27．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继续寻求有效地协调与其他有关行动者之间的

活动和参与相关的协调机制。该办事处还是处理人权、善政、毒品和犯罪等交叉

问题的贫穷与经济发展问题千年项目第 1工作队的成员。跨国犯罪被确定要在执

行《联合国千年宣言》（大会第 55/2号决议）的行进图中进行深入审查。为 2004

年 4月 2日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会议编写的一份题为“有组织犯罪和

腐败成为安全与发展的威胁：联合国系统的作用”的说明，代表了通过方案问题

高级别委员会进行的全系统协商的成果。考虑到其系统讨论包含了该说明中所概

括的许多关键问题，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会议建议联合国系统的有关

机构要为委员会的第十三届会议做出贡献。办事处还积极参与经济和社会事务执

行委员会、和平与安全执行委员会和联合国发展集团的工作。 

三、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 

28．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2003/24 号决议中要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
处的执行主任在其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载入有关联

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的财政状况方面的情况。鉴于执行主任关于为所有

人争取发展、安全和正义的报告（E/CN.7/2004/9-E/CN.15/2004/2）涉及到与联合
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工作有关的政策和战略问题，下面提供与基金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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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详细的资料。 

A．基金的起源和发展 

29．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最初是根据 1965年 7月 30日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第 1086 B（XXXIX）号决议成立于 1967年，并且最初命名为联合国社会

防卫信托基金。它受《联合国财务条例》第 4.13、4.14和 6.2条管辖，并且接受

审计委员会的审计。根据大会 1979年 12月 17日的第 34/440号决议，基金已被

列入联合国发展活动认捐会议的年度会议。 

30．根据《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原则声明和行动纲领》（大会第

46/152号决议，附件）第 44段，基金更名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

并且成为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 

31．认识到基金是提高联合国更加有效地响应会员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

对技术援助需求的能力的宝贵来源，大会多年来一再呼吁增加对基金的捐款。 

32．最近，大会在其题为“加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特别是其技术

合作能力”的 2002年 12月 13日第 57/173号决议中重申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事处国际预防犯罪中心应会员国请求，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包括在

预防和控制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方面，以及在重建国家刑事司法制度领

域，向各国提供技术合作、咨询服务和其他形式协助的作用。它还请所有国家向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提供自愿捐助，以支持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

法方案的业务活动，包括提供技术协助，协助履行在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

犯待遇大会上作出的承诺，包括在执行《关于犯罪与司法：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

战的维也纳宣言》行动计划中提出的各项措施（大会第 56/261号决议，附件）。

大会在 2003 年 12 月 22 日其题为“加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特别

是其技术合作能力”的第 58/140号决议中请各国通过向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

法基金提供自愿捐款的方式，支持方案的业务活动。 

33．大会在 2002 年 11 月 15 日通过《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所

附两项议定书的第 55/25 号决议中决定，除非公约缔约方会议另有决定，公约第

30条提到的账户应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的范围内运作。大会在 2003

年 10月 31日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第 58/4号决议中决定，除非公约缔约

方会议另有决定，公约第 62 条提到的账户也应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

金的范围内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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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基金的管理 

34．为了尽可能及时和有效地运作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及联合国区域
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子账户，联合国主计长授权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主任从 2003
年 1月 1日起对基金实施管理。该项授权正导致在不削弱现有健全管理政策的情
况下使各项程序逐渐简化。项目文件审查和处理时间大大缩短。新的拨款和订正

额现正在办理之中，并且将迅速发放。开支报告和核对程序也会进一步简化。正

如上文第 24段中所指出的那样，正在采取措施，将财务信息管理系统（ProFi系
统）适用于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 

C．基金的捐款和认捐额及财务报表 

35．表 1载列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 1992-2003年的捐款和认捐额合并
一览表；表 2载列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 2002-2003年的捐款和认捐额
一览表；表 3载列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 2004年 1月 1日至 3月 31日
的捐款和认捐额一览表。图一显示 1992-2003年期间向基金所作的自愿捐款；图
二显示 2004年 1月 1日至 3月 31日期间的这种自愿捐款。 

表 1.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 1992-2003 年的捐款和认捐额合并一览表 

（美元） 

捐款方 认捐总额 一般用途 特别用途 

阿根廷 12 000  12 000  –  

澳大利亚  45 000  45 000  –  

奥地利 3 529 372  753 324  2 776 048  

比利时  45 706  1 873  43 833  

玻利维亚  1 000  1 000  –  

巴西  361 478  45 000  316 478  

柬埔寨 3 000  3 000  –  

加拿大 507 392  88 205  419 187  

智利 41 000  41 000  –  

中国  10 000  10 000  –  

哥伦比亚 80 000  80 000  –  

克罗地亚  2 264  2 264  –  

古巴 500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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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方 认捐总额 一般用途 特别用途 

塞浦路斯 2 500  2 500  –  

捷克共和国  144  144  –  

丹麦  372 800  –  372 800  

法国  1 271 690  –  1 271 690  

德国  343 093  3 123  339 970  

希腊 90 000  60 000  30 000  

冰岛 10 416  10 416  –  

印度 18 000  18 000  –  

以色列  10 500  –  10 500  

意大利 9 768 742  1 849 347  7 919 395  

日本  1 513 895  68 000  1 445 895  

列支敦士登  28 058  –  28 058  

马耳他 1 500  1 500  –  

墨西哥  69 021  –  69 021  

摩纳哥  16 432  –  16 432  

摩洛哥  12 000  12 000  –  

莫桑比克  33 000  –  33 000  

荷兰  3 341 795 –  3 341 795 

挪威  1 026 937  –  1 026 937  

阿曼  3 000  3 000  –  

巴拿马  1 000  1 000  –  

菲律宾  1 545  1 545  –  

波兰 19 726  –  19 726  

葡萄牙  100 000  –  100 000  

大韩民国  155 241  155 241  –  

新加坡 408  408  –  

斯洛文尼亚  2 498  2 498  –  

西班牙  156 576  –  156 576  

斯里兰卡 1 000  1 000  –  

瑞典  469 763  –  469 763  

瑞士 818 441  –  818 441  

泰国  6 000  6 000  –  

多哥 381  3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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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方 认捐总额 一般用途 特别用途 

突尼斯 7 297  7 297  –  

土耳其  260 015  210 015  50 000  

联合王国  463 383  –  463 383  

美利坚合众国  7 342 695  261 410  7 081 285  

委内瑞拉 13 168  13 168  –  

津巴布韦 605  605  –  

欧洲委员会 124 206  –  124 206  

小计 32 516 183  3 771 764  28 744 419  

公众捐款        

 亚洲犯罪预防基金 110 946  –  110 946  

 黎巴嫩 FTML  53 675  –  53 675  

 其他  79 359  19 765 59 594  

小计 243 980  19 765  224 215 

合计 32 760 163 3 791 529  28 968 634 

 

表 2.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 2002-2003 年的捐款和认捐额 

          （美元） 

捐款方 认捐总额 一般用途 特别用途 

A． 澳大利亚  1 988 353 91 397a 1 896 956b 

加拿大  258 199 – 258 199b 

智利 6 000 6 000c – 

哥伦比亚 80 000 80 000a – 

克罗地亚 2 264 2 264a – 

丹麦 372 800 – 372 800b 

法国 306 471 – 306 471a 

德国 339 970 – 339 970a 

希腊  30 000 – 30 000a 

印度  6 000 6 000c – 

意大利  5 658 987 311 352a 5 347 635b 

日本 154 000 – 154 000b 

列支敦士登 25 000 – 25 000a 

墨西哥 69 021 – 69 021a 

摩纳哥 16 432 – 16 43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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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方 认捐总额 一般用途 特别用途 

摩洛哥 4 000 4 000c – 

莫桑比克 33 000 – 33 000a 

荷兰  2 135 425 –  2 135 425b 

挪威  405 243 – 405 243a 

大韩民国  36 000 36 000a – 

西班牙 156 576 – 156 576a 

瑞典 435 228 – 435 228a 

瑞士 124 363 – 124 363a 

突尼斯 1 071 1 071c – 

联合王国 301 811 – 301 811a 

美利坚合众国 1 815 670 200 000a 1 615 670b 

委内瑞拉 5 000 5 000c – 

 

公众捐款 3 752 3 752a – 

  合计  14 770 636 746 836 14 023 800 
a已缴付。 
b已部分缴付。 
c已认捐额。 

表 3.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的捐款和认

捐额               （美元） 

国家  认捐总额 一般用途 特别用途 

加拿大 195 787 – 195 787a 

匈牙利  69 477 – 69 477a 

印度  3 000 3 000b – 

卡塔尔  5 000 5 000a – 

瑞士 257 363 – 257 363a 

突尼斯  1 222 1 222b – 

土耳其  50 000 – 50 000a 

合计  581 849 9 222 572 627 
a 已缴付。 
b 已认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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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 1992-2003 年的捐款和认捐额 

 （美元） 

 

 

 

 

 

 

 

图二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04 年 3 月 31 日的捐款和

认捐额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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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协理专家 

36．除了自愿基金之外，不少国家还提供实物捐赠，用以支持联合国预防犯罪和
刑事司法方案。这些实物捐赠包括提供初级专业人员（目前被指定为协理专家）。

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大韩民国和瑞典为曾经供职或

目前正供职于该方案的协理专家提供过经费。 

四、需由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采取行动的事项 

37．根据大会在第 57/270 B号决议中所载明的请求并根据本报告中所提供的相关
资料，委员会似可对其工作方法进行审查并考虑进行必要的修改。这样做，委员

会似宜主要关注其被授权作为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主要决策机

构和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的筹备机构的职能。另外，委员会似宜考虑

其从获得两项新公约成功谈判所需协商一致意见的重大成就方面所取得的经验。

委员会还似宜考虑将查明新出现的、可能需要制定政策和指导的国际社会关注领

域列入其工作方案之中。 

38．关于其工作方法，除其他事项外，委员会似宜考虑如下： 

(a) 审查并根据需要重申其为委员会年会建议优先主题的做法，并考虑采取
将其与具体政策指导联系起来的办法加强这种讨论成果的其他方式。可能做到这

一点的一种办法就是确定一种惯例，即作为审议优先主题的一部分，举行集中和

互动的专家小组讨论会或高级圆桌会议。还可以制定有关其组成和其他组织细节

的指南； 

(b) 鉴于在第十届大会之后马上就在 2000 年召开了简短的第九届委员会会
议，故将在 2005 年 4 月 18 日至 25 日曼谷举行的第十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

事司法大会之后，不久将要在 2005 年举办简短的第十四届委员会会议，以审查

第十一届大会所取得的成果及其需要采取的后续行动。与泰国政府主管部门进行

的初步协商表明，泰国政府愿意考虑申请在曼谷召开本届会议； 

(c) 就加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研究所网络在总体上参与委员
会的工作并做出贡献以及特别是在关于优先主题的讨论的方法，以及提高委员会

向这些研究所提供政策指导的方法问题，提出建议。为此，委员会还似宜考虑关

于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网络各研究所的活动的秘书长报告

（E/CN.15/2004/4）中所载明的情况； 

(d) 审查进一步加强其闭会期间工作的方式。考虑到第十一届大会区域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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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并根据 2001年 12月 19日大会第 56/119号、2002年 12月
18日大会第 57/171号和 2003年 12月 22日大会第 58/138号决议，尤其需要特别
注意在第十三届和第十四届委员会会议闭会期间关于编写将要在第十一届大会

上审议的宣言草案问题； 

(e) 定期审查在每届会议上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数量，从而使会员国在有充
分的时间来提供必要的意见并使秘书处有充分的时间来编写报告的同时，使委员

会能够对其进行充分审议。为此，委员会似宜在每届会议上批准下届会议的临时

议程草案时严格审查所需的资料文件； 

(f) 扩大和加强其在资源调动方面作用的方法。正如上文第 18 和第 19 段中
所示，如果考虑到在两年期开始时已经执行的与列入方案的产出有关的产出，则

方案的执行率远远高于 100%：2000-2001年两年期的执行率为 138%，2002-2003
年两年期的执行率为 142%。鉴于不断提高的执行率意味着高效率，它还表明，
只有极其慎重地利用可以利用的有限资源，才能符合任务规定。这种做法能否继

续较长时间而不在提供最终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及质量方面发生难以承受的风险，

值得怀疑。因此，委员会似宜考虑参加共同解决执行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方案的资源要求的办法，考虑到对解决现有人力和财政资源与不断增加的任务之

间的差距的必然需求，特别是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

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有关的需求。这些新的任务意味着方案在即将提供的产

出方面量的飞跃，包括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缔约方会议和联合国反腐败

公约缔约方会议提供服务和推动批准、加入和执行《公约》条款以及支持国家能

力建议和促进相关的国际合作与技术援助的复杂任务； 

(g) 确定加强其作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筹备机构的作用并保
证对大会的成果采取适当后续行动的措施。为此，委员会似宜利用其与第十届大

会后续工作相关的经验； 

(h) 鼓励和寻求联合国各种基金和方案、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机构和布雷顿森
林机构更加积极地参加和参与到其工作中来。在这一方面，委员会似宜考虑上文

第 27段中所述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在其于 2004年 4月召开的会议期
间的工作，以及为此次会议编写的题为“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成为安全与发展的威

胁：联合国系统的作用”的说明相关的内容，该项说明将会提交给委员会。 

注 

1 见《第十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维也纳，2000年 4月 10日至 17日：秘书处编
写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00.IV.8). 
2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6号和更正》（A/57/6/Rev.1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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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定方案预算将随后将以《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6号》（A/58/6/Rev.1）

的最终形式公布。 

—————— 


